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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所導致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OU SH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寶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13）

(I) 有關買賣協議的關連交易
及

(II) 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

買賣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Winning Team與裕元的間接全資子公司Key International訂立買賣協議，據此，
Key International已同意出售而Winning Team已同意購入銷售權益，總代價為
9,226,008.82美元（相當於約71,962,868.80港元）。

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為了向PCG Bros的核心管理
成員提供激勵，根據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本公司已同意（其中包括）於完成後
及待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中所載的先決條件達成後，根據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
勵計劃向張運智先生及胡瓏智先生授出11,663,190份購股權及8,336,810股獎勵股
份。

上市規則的影響

於本公佈日期，裕元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3,295,923,560股股份（相當於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約61.75%），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Key International（為裕
元的聯繫人士）亦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買賣協議構
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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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買賣協議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少於5%，買賣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76(2)條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獨立股東批
准規定。

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的若干主要條款概要如下：

日期：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訂約方： (1) Key International（為裕元的間接全資子公司），作為賣方；
及

(2) Winning Team（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作為買方

主題事項： 銷售權益，為PCG Bros的100%股權。

代價： 9,226,008.82美元（相當於約71,962,868.80港元）須由Winning 

Team於完成日期支付予Key International。

代價乃由Key International與Winning Team經參考管理賬目所示
的PCG Bros及其子公司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後，按公平原
則磋商釐定。

完成： 預計完成將於完成日期作實。

自完成日期起，與銷售權益有關的所有權利、利益、義務、風
險和責任須轉移予Winning Team，而Winning Team須接掌PCG 

Bros及其子公司的運營、管理及財務控制。

於完成時，Winning Team須向Key International交付或促使交付
由Winning Team及╱或本公司及╱或其任何子公司就一間金融
機構自完成日期起向寶悍運動授出5,000,000美元短期綜合融資
而以寶悍運動為受益人簽立的擔保契據的副本。

於完成後，PCG Bros及其子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
司，而裕元將透過持有約61.75%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而繼續於
PCG Bros及其子公司擁有間接權益及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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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G BROS的財務資料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PCG Bros及其子公司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為
9,226,008.82美元（相當於約71,962,868.80港元）。

PCG Bros於二零一五年註冊成立，根據PCG Bros及其子公司按照中華民國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認可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
及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所編製的PCG Bros及其子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綜合收益表，PCG Bros及其子公司的
經審核綜合虧損淨額（稅前及稅後）如下：

經審核綜合虧損淨額（稅前及稅後）：1,143,145美元（相當於約8,916,531港元）
（二零一五年並無所得稅開支）

訂約各方的資料

裕元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裕元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以及製造及零售運動鞋、
運動型休閒鞋、便服及戶外鞋。

Key International為裕元的間接全資子公司。Key International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
股。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並為裕元的間接非全資子公司。本公司的主要業務
為運動服零售及經銷代理品牌產品。

Winning Team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Winning Team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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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

根據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本公司已同意（其中包括）於完成後及須待運營及股票
激勵協議中所載的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根據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向張運智
先生及胡瓏智先生授出11,663,190份購股權及8,336,810股獎勵股份。授出購股權及
獎勵股份的詳情如下：

購股權
授出日期：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已授出的購股權的
行使價：

2.494港元

已授出的購股權的
數目：

11,663,19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賦予承授人認購一股股份
之權利

股份於授出日期的
收市價：

2.410港元

股份於緊接授出日
期前五個營業日
的平均收市價：

2.494港元

購股權的有效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

購股權的歸屬日期： 在所授出的購股權中，各10%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歸屬，20%將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歸屬及50%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一日歸屬。

獎勵股份

合共8,336,810股獎勵股份將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予張運智先生及胡瓏智先生，當
中4,168,405股獎勵股份將授予張運智先生，而4,168,405股獎勵股份將授予胡瓏智
先生，惟須符合歸屬條件。

此外，倘若PCG Bros在未來獨立上市，PCG Bros的核心管理成員將有權獲得
PCG Bros的若干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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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買賣協議和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的原因及益處

PCG Bros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運動行銷及籌辦運動賽事。預期收購銷售權益將可
讓本公司增強其在運動行銷產業的人才庫、打造一支運動行銷專才團隊及進軍體
育服務產業。此外，通過PCG Bros及其子公司籌辦的不同營銷活動，預計收購銷
售權益可提升本公司現有客戶網絡內的線上和線下成員的忠誠度，並將其傳統的
零售及經銷運動服業務拓展至為企業、學校和運動賽事組織提供諮詢、活動籌劃
和場地管理服務。 PCG Bros於裕元之原收購成本為2,593,000美元（相當於約
20,225,400港元）。此外，授出購股權及獎勵股份以及於PCG Bros上市時轉讓PCG 

Bros股份旨在為PCG Bros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提供激勵。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認為，買賣協議乃按公平基準進行，符合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條款及屬於
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而買賣協議的條款乃屬公平及合理，訂立買賣協議亦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影響

裕元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3,295,923,56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61.75%），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Key International（為裕元的聯繫人士）亦為
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訂立買賣協議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
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買賣協議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少於5%，買賣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76(2)條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
規定。

身兼本公司及裕元董事職務的蔡佩君女士，及身兼本公司及寶悍運動董事職務的
吳邦治先生及關赫德先生，因彼等分別的裕元及寶悍運動董事身份而被視為於買
賣協議中擁有重大利益，彼等已於董事會會議上就批准買賣協議的相關決議案放
棄投票。除上述者外，概無董事於買賣協議中擁有重大利益或須於相關董事會會
議上就批准買賣協議的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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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獎勵股份」 指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予張運智先生及胡瓏智先生的
獎勵股份；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聯交所開放辦理證券交易業務的任何日子；

「英屬維爾京群島」 指 英屬維爾京群島；

「本公司」 指 寶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3813）；

「完成」 指 完成買賣銷售權益；

「完成日期」 指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或Key International與
Winning Team可能以書面方式協定的任何有關其他
日期；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代價」 指 Winning Team就銷售權益而將向Key International支
付的代價；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Key International」 指 Key International Co., Ltd.，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裕元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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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管理賬目」 指 PCG Bros及其子公司於管理賬目日期的未經審核綜
合財務狀況表及綜合收益表；

「管理賬目日期」 指 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 指 本公司、PCG Bros、張運智先生及胡瓏智先生就（其
中包括）向張運智先生及胡瓏智先生授出購股權及
獎勵股份而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
運營及股票激勵協議；

「PCG Bros」 指 PCG Bros (Holdings) Co. Limited，一家於英屬維爾
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裕元的間接全資
子公司；

「寶悍運動」 指 寶悍運動平台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台灣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並為PCG Bros的直接全資子公司；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賣協議」 指 Key International與Winning Team就買賣銷售權益而
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買賣協議；

「銷售權益」 指 根據買賣協議將出售予Winning Team的PCG Bros的
100%股權，為Key International所持有的PCG Bros的
全部股權；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股份獎勵計劃」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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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指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張運智先生及胡瓏智先生的購
股權；

「購股權計劃」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採納並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七日修訂的購股權計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子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Winning Team」 指 Winning Team Holdings Limited，一家於英屬維爾
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
資子公司；

「裕元」 指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551）；及

「%」 指 百分比。

就本公佈而言，以美元計值的款額乃按1美元兌7.8港元的兌換率換算為港元。並
不表示任何美元及港元款額可以或原本可以在有關日期按上述兌換率或任何其他
兌換率予以兌換。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邦治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吳邦治先生（主席）及關赫德先生（首席執行官）

非執行董事
蔡佩君女士及李義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煥鐘先生、謝徽榮先生及單學先生

網址：www.pousheng.com


